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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726民初2301号
范田红:本院受理原告胡仙华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26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由被告范田红归还原告胡仙华
借款计人民币150000元井支付利息，违约金(2018
年11月25日起至2019年11月25日止的利息，以

150000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2019年11月26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以15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胡仙华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3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5010元，由被告范田红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945号

张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黄耕明诉你与张军明之
间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
主文如下:一、限被告张军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给付原告黄耕明劳务报酬2500元:二、限被告张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黄耕明劳务报酬
1064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542号

查伟民、江丽：本院受理原告杨一谦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材料。原告诉请：一、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
万元及利息232415.58元，利息计算按银行一年期
贷5.31%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时间从2009年

9 月 21 日开始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止。及
2020年8月24日开始至全部实际还清日止的利
息。合计332415.58元及2020年8月24日开始至
全部实际还清日止的按照以上办法计算的利息；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1年1月28日下午9时00分在本
院黄宅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舟定商破字第4-4、6-4、7-4、8-4号

因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管理人按浙江正和
造船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浙
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对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舟山百捷贸
易有限公司、舟山祥泰劳务有限公司、舟山瑞
和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破产财产
进行了分配，现已分配完毕并向本院提交了
破产财产分配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
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裁定终结浙江正和造船有
限公司、舟山百捷贸易有限公司、舟山祥泰劳
务有限公司、舟山瑞和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等四家
公司的破产程序。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0年10月29日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与葛莉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与葛莉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葛莉娜。葛莉娜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葛
莉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葛莉娜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

2020年10月29日

注：1、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葛莉娜的债权本金及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市万拓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绍兴市和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绍兴普莱德环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韩刚峰、赵英利、韩苗兴、陈菲

债权本金余额

1768058.25

利息

1545252.74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5）绍越商初字第2861号/（2015）绍越执民字第3964号

公告清单如下：（截至2020年7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骁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骁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20025、日期为2020年10月19日），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34,000,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
骁。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骁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金骁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骁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金骁联系电话：1358698256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骁
2020年10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9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9月23日）

合同编号

0273351、0273365

本金

34,000,000.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华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光大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备注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杭州华成聚合纤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杭州华成聚合纤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0年10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楼经理 联系电话：0571- 85273726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华成聚合

纤有限公司

华升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华升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杭州

绍兴

绍兴

债权本金

9053.55

15634.49

15848.29

40536.33

利息

4532.53

5336.24

3377.33

13246.10

担保人

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浙新化纤织造有限公司、浙江华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江南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欣羊、徐兴娟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梁湖建设

有限公司、杭飞龙、祝华丽、司焕明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升

控股有限公司、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升建设集团包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华升建设

集团宁波镇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杭飞龙、祝华丽、司焕明

抵押物

湖州江南华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众鑫广场三楼288套房产设定抵押担保。

1.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舟山市朱家尖街道度假村609号璞缇海景公寓11幢的房产，建筑面积总计641.65平方

米。2.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太仓市城厢镇城西南路198号商场101、102、201、301室的房产及土地，建筑面积总

计8398.49平方米。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18000万元的应收账款质押。

备注

信用卡催收公告
下列信用卡账户透支时间超过约定时间，且逾期时间很长，经多

次催收后未予以归还，此拖欠行为已属于违法，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
骗罪，现予以公告催收，请各位持卡人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履行
还本付息义务。对拒不还款者，将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查处。（上述信

用卡透支余额截至2020年8月2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
2020年10月2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卡号

6228100202850500

6259190069166993

6259190059599583

6228110017404278

6228100050485474

6259190050534449

6228100056768014

姓名

姚云强

陈晓红

杨艳婷

沈丽芬

何阿良

陆辉

徐宁华

身份证号码

330483198805280931

511521199112158779

431022199007282849

330425197911234025

33062119720502275X

330425197912182319

330483198807100535

逾期金额

5996.9

7991.9

23076.43

10161.98

7700.3

14933.44

8926.04

逾期期数

33

31

28

24

25

24

21

当前余额

8461.04

9946.22

30935.61

11468.08

10385.91

17925.58

12268.67

家庭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柳莺花园33幢3单元202室

浙江省嘉兴市梧桐街道中山东路550号203室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施浩村西吴家浜36号

浙江省桐乡市盛大开元6-2-102室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平水镇稽山公寓31-504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濮院新联村陆家浜2号

浙江省嘉兴市乌镇碓坊桥村腾云桥南20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与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以下简称“甲方”）与浙商金汇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署的《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合同
编号：浙金信(转)字2020QT0171号-1），甲方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乙方。甲方与乙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乙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乙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法院判决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确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甲方联系电话：0572-5127063
乙方联系电话：0571-860307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附件一《债权转让标的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2、清单中“保证人”与“抵押人”即是担保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借款人：浙江雪强竹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保证人：陈玉

强、郭雪琴。抵押人：安吉县安龙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借款人：浙江雪强竹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保证人：陈玉

强、郭雪琴。抵押人：安吉县安龙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

X64714012302014024）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

X64714012302014025）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X64714012302013019），陈玉强《保证合同（自然人）》（编号：

X64714012302014024），郭雪琴《保证合同（自然人）》（编号：X64714012302014024）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X64714012302013019），陈玉强《保证合同（自然人）》（编号：

X64714012302014025），郭雪琴《保证合同（自然人）》（编号：X64714012302014025）

标的债权本金余额（元）

9000000元

4430945元

标的债权利息（元）暂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

7755421.42元

8035788.66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富阳泉
远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联系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
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5；
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0681162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0月2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9月9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富阳泉远贸易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9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19517、33062020150000058

本金

13,897,286.20

23,299,588.49

欠息

9,402,302.29

抵押、担保人

浙江恒基建材有限公司、潘利成、王瑞忠、陈光辉、王凤炳、马增荣、吴安波


